
得
止
痛
，
亦
時
往
接
受
針
灸
治
病
。

北
婁
找
婦
人
勞
莎
杜
布
拉
繕
：
因
脊
骨
 

痛
而
往
該
針
灸
家
處
求
診
治
。
以
前
西
翳
生
 

曾
表
示
她
必
將
不
能
行
動
，
經
夏
氏
針
灸
療
 

一
治
後
，
其
痛
卽
此
。

白
石4
喜
素
肝
舉
。
患
風
濕
關
節
炎
症
 

，
曾
接
受
加0
大
風
濕
關
節
炎
協
會
整
療
無
 

效
，
經 

9.
氏
針
灸
後
卽
减
少
痛
苦
，
可
見
中
 

國
針
灸
術
之
成
功
，
爪
像
風
濕
協
會
治
療
僅
 

能
减
少
暫
畤
之
痛
苦
而
已
。

省
政
府
設7
之
針
灸
研
究
斐
員
會
主
席
 

利
安
德
詹
堅
斯
博
士
，
亦
爲
讀
人
之
一
，
他 

指
出
中
國
翳
生
針
灸
家
與
加
食
大
西
醫
所
認
 

爲
成
功
有
效
程
度
如
何
，
各
有
不
同
。
此
案 

仍
繼
續
審
訊
。

雲击議會同意指控 

東方旅店違犯市例 

(
雲
計
-
雲
埠
市
議
曾
貯
臂
開
會
，
討 

論
擬
指
痕
雲
埠
華
區
東
方
旅
舘
犯
市
例
事
宜
 

，
各
市
金
事
均
表
示
同
意
。

市
議
會
對
處
理
史
方
旅
舘
事
件
，
一 
位 

市
參
事
哈
利
藍
堅
曾
對
代
市
長
璃
蓮
林
娜
女
 

士
劇
烈
押
擊
、
且
亦
同
時

fit 評
市
參
事
費
拉
 

夫
保
加
斯

哈
氏
稱
：
你   

5,1
完
全
不
有
備
 T
調
住
客 

之
情
形
，
而
市
議
會
亦
未
有
界
駡
住
客
 

市 

參
事
保
加
斯
則
批
評
哈
氏
之
 

|/:場
物
度
融
意
 

義
，
但
哈
氏
反
責
駁
 

Nt):
你
是
一
名
血
腥
之
 

愚
笨
人
物
，
且
忽
視
各
事
情
，H
議
會
後
拒
 

紐
哈
氏
建
南
，
阻
止
限
制
京
方
旅
旅
舘
東
主
 

將
旅
館
改
裝
爲
商
業
性
設
備
用
途
。

本

官

方

透

露

際

國

航

空

關

係

發

展

省社信毫擬改黨名 

籌備下月代表大會 

(
W
訊
)
件
社
曾
信

ft:
黨
人
代
表
約
七
 

十
名
，
任 

4r
雲
埠
舉
仃
小
型
代
表
會
，
作
非
 

正
式
之
同
意
，
不
急
於
此
時
將
黨
名
修
改
名
 

稱
。

據

it
會
信
托16

主
席
戴
斯
曼
金
密
稱
： 

代
表
大
會
中
，
曾
作
約
二
十
分
鐘
辯
冷
擬
將
 

黨
名
改
爲
騎
合
意
或
卑
詩
熏
，
但
却
未
作
投
 

票
表
决
一

他
宣
稱
：
各
代
賢
意
見
仍
有
分
歧
，
假 

如
■
行
投
察
以
 3
表
决
時
，
必
亦
仍
將
保
持
 

現
時
的
名
稱
。

此
次
代
表
大
會
♦
由
北
雲
埠
三
個
選
區
 

召
開
，
作 4
頂
先
提
出
議
案
，
將
於F
月
在 

夏
利
遜
舉
行
代
表
大
會
畤
正
代
提
出
。 

雲旅館厠內-婦人 

被女匪打刼並剌傷 

、
雲
訊
/
雲
昌
俏
★
旅
舘
女
洗
手
間
。 

卅
三
歲
珍
拉
波
亞
♦
住
美
斐
街
三
三
六
三
號
 

，
被 
一 
名
女
罪
擬
打
刼
，
且
被
刺
傷
。 

受
傷
婦
女
，
身
上
左
邊
被
刺
傷
後
，
送

聯合國安理會决定 

明日討論塞島問題 

(
紐
約
美
聯
就
工
)
聯
合
國
安
全
理
事
 

會
已
决
定
明
天
(
星
朗
四
)
將
舉
行
會
議4
 

論
土
耳
其
軍
入
侵
塞
浦
路
斯
，
影
響
及
二
十
 

萬
名
難
民
之
有
關
問
題
。

盟
合
處
安
理
會
主
輔
蘇
聯
大
使
塌
力
克
 

，
已
通
知
安
理
會
各
會
員
國
代
表
，
定
期
於
 

明
日
上
午L
時
半
召
開
會
議
》 

此
黄
會
議
•
是
塞
浦
路
斯
尢
使
振
安
勞
 

西
士
請
求
召
露0

塞
阈
大
使
要
求
討
論
塞
島
問
題
、
馬
刀 

克
提
出
要
求
十
八
國
召
開
解
决
塞
島
憊
機
會
 

議
問
題
，
此
議
已
獲
希
腊
接
納
。

省法庭審訊針灸案 

三證人獲止痛奇效 

(
雲
0
)
重
埠
制
治
文
省
法
庭
咋
審

85  

冷
里
埒
山
卓
 %
師
及
針
灸
家
<
路
美
日
非
法
 

行
醫
一
案
，
爭
論
醫
學
莽
專
門
人
士
是
否
有
 

權
指
控
針
灸
 *
 犯
罪
。

供
證
時
 S
及
針
炎
與
西
方
醫
學
傳
統
常
 

例
之
關
係
、
而
三A
供
證
房
：
西
方
傳
統8
 

學
不
能Y
病
時
♦
針
炎
家
却
能
爲
他
們
 
治
病 

車
詩
省
西
金
師
學
會
指
控
針
灸
家
夏
路
 

美
加
非
法
行
瞥
，
加
醫
學
法
例
第
七
十
一
條
 

殘
，
值
他
堅
不
認
罪
。

雲
埠.2, •
嘉
利
絲
丹
持
斯
稱
：
姉
頸
部 

患
痛
症
，
見
專
科
醫
生
達
三
年
無
效
，
她
自 

己
决
定
往
針
灸
家
夏
路
美
加
医
求
醫
，
一
個 

月
内
，
頭
痛
卽
止
，
有
神
奇
功
效
，
隨
後
獲

(
雲
訊
)
雲
埠
市
議
會
在
爭
論
之
消
防
 

新
市
例
，
交
市
議
會
房
屋
委
員
會
進
行
辦
理
 

，
却
未
有
作
任
何
訓
示
法B
，
亦
未
針
對
各
 

方
面
不
同
意
見
進
行
調
停
辦
理
。

市
金
事
積
和
烈
治
及
瑪
蓮
林
娜
曾
提
議
 

擬
便
年
中
心
蔺
區
以
外
之
業
主
，
可
不
必
依
 

照
市
府
新
訂
消
防
例
執
行
，
例
外
寬
容
辦
理
 

，
但
市
总
事
哈
里
蓋
堅
及
米
奇
克
葛
，
却
希 

爰=T
 
望
求
考
慮
市
消
防
新
例
實
行
 

产暫，畧育
修
改
、

移 
卑
誇
省
租
賃
房
屋
協
會
 

宵交
及
雲
埠
旅
舘
公
寓
柏
文
業
主
 

户房 
會
領
袖
，
曾
出
席
市
議
會
發
 

阱对 
冒
，
提
出
警
告
 

謂
如
嚴
格
 

新
貼
執
行
消
防
新
市
例
時
，
僅
是 

强
迫
旅
舘
柏
文
東
主
及
業
主
 

例員 
將
他
們
房
屋
旅
舘
柏
文W
門 

會 
而
已
。

M 處 
他
們
均
認
爲
管
理
樽
宇
 

爭
理

，
一 
向
伯
安
無
事
，
甚
爲
安 

第

：

全
，
比
在
風
化
底
內
各
旅
舘

仓

莽 Pa

A

中

加

4

璇

 

』

力

6
 

3
 乩 

V

第

~

£

件

、

、4

(
东
京
廿
八
日
加
拿
大
社
置
 

據
日
本
"
交
部
發
莒
人
繭
：
加
拿
大
太
平
洋
(
詩
丕

：?  

航
空
公
司
可
能
於
今
秋
獲
得
多
一
種
降
落
的
權
利
，
以
便
該
公
司
客
機
来
往
北
京
時
，
准
許 

停
站
添
油
。

外
交
部
北
美
洲
事
務
專
家
瑪
素
拉
曾
謂
：
倘
若
日
本
客
機
如
期
於
九
月
廿
九
日
開
始
飛
 

行
東
京
至
北
京
航
線
，
則
詩
丕
公
司
申
讀
在
東
京
降
落
添
油
間

E--1 
的
各
種
困
難
，
可
能
於
敢
 

星
期
内
迅
速
獲
得
迎
刃
而
解
。

28

在
東
京
中
途
站
添
油
問
題
，
爲
詩
丕
公
 

司
定
期
飛
行
雲
高
華
至
北
京
航
線
的
關
鍵
。 

中
加
兩
藏
於
一
九
七0
年
建
交
後
，
去
年
屮
 

經
同
意
裁
項
航
空
交
通
自
約
。

詩
丕
公
司
去
年
已
開
始
企
圖
獲
得
在
東
 

京
中
途
添
油
的
權
利
，
但
由
於
中
日
兩
國
已
 

定
期
開
闢
航
線
關
係
，
而
遭
受
限
延
。
一
九 

七
二
年
中
日
兩
 

開
始
建
交
。

瑪
素
拉
又
稱
：
延
遅
批
准
誇
丕
公
司
在
 

東
京
途
中
添
油
的
權
利
，
純
屬
技
術
上
問
題
 

影
響
，
並
非
日
本
有
意
搶
先
與
中
國
開
始
實
 

現
航
空
交
通
。

M
項
途
中
降
落
的
權
利
，
僅
以
添
油
爲
 

的
，
乘
客
端
貨
運
等
上
落
權
利
，
將
來
亦
 

可
能
復
准
一
但
要
頑
乎
日
本
航
機
能
否
在
加
 

拿
大
磨
酒
息
列
&
降
落
權
利
耐
定
。

目
前
日
航
公
司
僅
有
雲
高
華
降
落
權
利
 

，
但
日
政
府
早
曾
欲
擴
大
至
加
東
都
朗
度
航
 

線
權
利0
同
時
，
加
拿
.大
亦
想
獲
得
亞
洲
其
 

他
幾
個
地
点
的
降
落
權
。

現
行
加
日
航
空
合
約
，
於
一
九
五
五
年
 

訂
立
，
實
有
從
新
嚴
格
檢
討
必
要
。 

法解除售械中東禁例 

(
巴
黎
美
聯
社
電
)
法
國
政
府
今
日
宣
 

佈
解
除
七
年
來
禁
止
出
售
武
器
供
給
以
色
列
 

和
阿
拉
伯
國
家
的
法
例
。

內
閣
發
言
人
稱
：
今
後
售
給
該
等
國
家
 

各
種
武
器
，
必
汨
先
行
獲
得
當
局
批
准
，
然 

後
能
夠
成
交
和
轍
出
。

日首相下月底訪加 

商討文化敎育聯繫 

(
東
京
加
日
大
财
電
)
矇
此
所
外
交
部
 

一
位
兩
部
長
素
魯
米
報
吿
靖
••
加
首
相
陶
杜
 

輿
日
本
首
相
田
中
角
量
之
間
進
行
判
談
•
其 

範
別
將
超
出
向
來
所
討
論
的
經
濟
問
題
之
外

△

更
安
全
得
多
。

該
兩
業
主
會
組
織
又
表
示
，
如
依
照
市
 

消
防
例
規
定
辦
理
，
娘
不
切
合
經
濟
，
且
有 

一 
部
份
是
談
蠢
可
笑
和
荒
謬
的
規
定
。
例
如

e

首
相
在
九
月
廿
三
至

副
外
良
又
謂
；

入
雲
婚
聖
保
瓏
醫
院
留
醫
。

據
她
報
警
稱
.•
她
約
於F
午
乜
時
進
入
 

雲
高
華
大
旅
舘
女
洗
手
間
內
，
另
有
一
婦
人
 

也
在
內
如
厠
，
當
她
正
擬
行
出
時
♦
又
有
一 

名
婦
女
行
近
她
身
旁
，
抽
出
一
把
利
刀
，
指 

^

、
喝
命
她
交
出
盘
項
。

她
遂
大
聲
呼
喊
，
且
擬
衝
出
外
畤
•
該 

名
女
鹿
即
將
刀
向
她
剌
卜
，
其
丈
夫
聽
到
她
 

呼
叫
求

85

聲
首
，
遂
匆
匆
趕
到
，
乂
得
到
另 

一
人
之
協
助
，
疑
犯
當
場
被
抽
，
召
警
將
她
 

解
押
返
署
落
案
。

被
控
犯
刺
婚
他
人
 ®
力
鹿
徒
朱
利
露
費
 

期
嘉
，
廿
七
歲
，
住
無
定
址
、 

大雲社會昔樂學校 

定期九月九日開課 

(
雲
訊
)
大
雲
埠
社
會
音
樂
學
校
，
設 

於T
二
街
西
伍
伍
七
號
，
現
定
助
九
月
九
 

舉
行
第
六
国
開
學
。

今
年
誤
校
委
派
著
名
聲
樂
家
佐M
卑
坎
 

博
士
担
任
教
授
，
他
曾
獲
伊
士
曼
林
樂
學
院
 

，
約
翰
布
朗
大
學
及
西
維
吉
尼
亞
州
大
學
等
 

學
士
銜
，
且
又
曾
担
任
西
毋
盛
頓
州
立
學
院
 

助
理
教
授
，
過
去
兩
季
內
，
曾
在
大
雲
社
會
 

音
樂
學
院
任
教
不
是
全
日
任
教
職
，
以
他
教
 

學
工
作
成
功
，
人
學
人
數
逐
年
增
加
，
向
在 

社
會
享
有
盛
譽
，
過A
兩
年
前
夏
季
，
他
曾 

担
任
葛
春
尼
青
年
音
樂
夏
令
營
教
授N

工
作 

，
成
績
的
隹
。

歡
迎
有
志
學
習
首
樂
青
年
例
名
入
學
， 

新
生
註
册
日
期
爲
九
月
五
日
及
六
 

禽
生 

註
册
日
期
爲
九
月
三
日
及
四
日
。 

公共墳塲移交消費廳 

C

域
多
利
加
拿
大
社
電
)
庠
詩
省
政
府
 

報
告
稱
：»
詩
省
內
各
負
責
管
理
公
共
墳
場
 

及
火
葬
墳
場
工
作
任
務
，
由
衞
生
■
長
丹
尼
 

斯
高
基
，
移
父
予
省
消
費
服
務
廳
民
非
立
斯
 

楊
負
責
，
ft爲
公
共
墓
園
新
法
例
所
規
定
。

學

卷

 

■2 ・l̂
 ̂

Ea

廿
六
日
羅
問
加
拿
大
期
間
，
兩
國
•
袖
將
討
 

論
有IS

文
化
及
我
育
等
方
面
彼
此
聯
繫
問
題
 

此
行
將
禽
田
中
角
榮
於
 
一
九
七
一 
年
富 

選
6
首
相
後
，
第
一
次
到
訪
加
，
屆
時
、
除 

討
論
主
要
的
貿
易
和
經
濟
問
題
外
，
幷
商
談
 

擴
文
化
教
育
的
聯
繫
。

英禁日航在港載客 

九月十五日起實施 

C

香
港
特
電
？
由
於d
*
禁
止
國
泰
航
 

空
公
司
開
設
經
日
新
航
線
，
英
♦
政
管
採
取
 

報
復
措
施
，
禁
止
日
航
機
在
香
港
載
客
。 

英
貿
易
評
最
 

IZT
曾
發
表
聲
明
稱
 

由
於 

日
本
政
府
不
同
意
雙
邊
協
定
的
英
國
,
香
港
 

和
日
本
之
間
的
正
常
航
空
报
務
，
該
部
已
*
 

一
定
禁
止H
本
航
空
公
司
，
在
九
月
十
五
日
起
 

一
，
由
香
港
接
乘
客
來
往
星
加
坡
，
直
至
日
本
 

~
政
府
同
意
協
定
爲
止
。

該
聲
明
又
稱
•
英
政
府
因
 

本
拒
絕
准
 

許
國
泰
航
空
公
司
根
後
協
定
開
設
冲
香
港
經
 

一
大
阪
前
往
漢
城
的
航
線
， 

政
府
所
持
理
由
 

是
在
大
阪
機
場
的
噪
音
問
題
 

英
資
的
國
泰
 

航
空
公
司
是
以
香
港
爲
基
地
。

香
港 

航
公
司
發
冒
人
曾
表
示
，
英
政 

府
禁
止
日
航
在
香
港W
星
加
坡
之
間
載
客
， 

蔣
使
旅
客
受
到
影
響
・
在
日
航
方
面
每
年
損
 

失
計
達
三
千
三
百
三
十
萬
审
元
。

目
前
日
航
每
週
有
五
班St

經
香
港
往
星
 

加
玻
，
由
於
英
國
貿
易
嵌
此
項
宣
備
，
這
些
一 

班®

九
月
十
五
日
不
能
在
香
港
接
敏
乘
客
。 

日
英
双
方
曾
經
長
時
間
的
談
判
，
結
果 

未
能
達
成
協
議
。

據
日
航
發
言
人
稱
，
由
九
月
十
五
日
起
 

，
該
公
向
將
不
許
賣
机
票
給
前
往
星
加
坡
的
 

一
旅
客
，
如
有
人
向
該
公
司
鹿
治
 

則
將
介
紹
 

到
別
家
公
司
，
日
航
搭
客
抵
倦
以
後
，
仍
將
 

准
許
落
机
.
，
但
落
机
後
，
如
再
想
飛
住
星
加
 

披
，
便
要
轉
搭
其
他
航
机
。

對
太
平 

11 走
火
燭
出
 

處
門 

紅
灯
規
定

三

使
是
令
人
可
笑
之
舉
。
各
市
參
事
對
此
 &

均 

無
異
議
，
表
示
同
意
。
市
例
施
行
，
實
在
亦 

不
可
能
。建築工人極爲缺乏 

紅利每小時爲二元 

<- 
雲
訊
-
建
築
協
會
主
席
佐
治
史
始
烈
 

報
告
稱
：
建
築
工
業
工
人
，
、
其
爲
缺
乏
， 

爲
吸
引
更
多
技
術1
人
計
，
優
待
建
築
工
人
 

紅
利
鱼
，
每
小
畤
增
加
至
二
元
。

他
亦
爲
加S
大
基
金
會
公
司
副
董
事
長
 

及
經
理
，
謂
却
次
决
定
增
加
建
築
工
人
紅
利
 

優
待
金
，
實
因
由
於
建
築
業
工
人
缺
乏
所
致
 

，
且
工
人
缺
乏
漸
見
嚴
重
。

卑
誇
省
建
築
工
人
於
上
月
實
行
罷
工
， 

工
潮
結
束
後
不
久
即
發
生
缺
乏
現
象
。 

木一|
匠
及
鋪
人
磚
工
人
尤
爲
缺
乏
，
僱 

生
只
有
增
加
紅
利
優
待
金
，
以
求
使
工
人
綱
 

m
 
爲
他
們
丄
作
而
不
轉
往
他
業
。 

雲巾長提議應增加 

發新計程客車執照 

(
雲
■
)
雲
市
長
菲0
期
提
議
，
應
多
 

發
五
十
至
一
巨
個
新
計
程
客
車
執
照
。 

他
批
評
一
家
諮
詢
顧
問
硏
究
，
雲
市
計
 

程
客
車
業
務
費
用
及
审
主
，
司
機
人
息
報
吿
 

及
對
建
請
增
加
三
百
六
十
三
輛
白
執
照
計
程
 

客
車
報
告
書
特
，
而
作
以
上
建
 8
。 

本
月
內
，
佐
尼
集
團
有
限
公
司
諮
詢W

"
甲
寅
年
 
七
月
小 

十
一
日

J

国

」3

政府對影响連麥工作糾紛仍持不干涉態度

潮

續

拖

延

K
©
 

âw3̂
3

B

1

日J*

無
.
論
派
報
或
郵
寄
 

争
 

月

三

元

 

每

季

九

元

 

羊

年

十

八

元

 

全

年

三

十

六

元
 

零
售
每
份
一
 
毛
五

C

奥
太
瓦
電
)
妻
高
華
訊
：
麥
谷
倉
罷
工
發
生
工
潮
糾
紛
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政
府
曾
 

以
購
買
加
麥
受
到
阻
滯
，
卸
運
工
作
停
頓
•
，
受
到
揖
失
，
未
依
照
合
約
交
貨
，
曾
提
出
申
訴
 

，
表
示
不
滿

現
時
加
國
聯
邦
政
府
當
局
已
决
定
對
此
一 
工
潮
糾
紛
問
行
，
置
之
不
理
一
不
加
以
干
涉
 

之
政
策
，

加
國
聯
邦
勞
工
部
長
約
軸
蒙
羅
，
對
此 
一
問
題
，
全
部
歸
咎
於
雲
市
海
旁
四
家
麥
谷
倉

公

報
 

費
 

價
 

目
 

表

羅
琳

公
司
，
謂
以
政
府
實
無
能
爲
力
，
未
準
備
於
 

部
長
乂
稱
：
麥
谷
倉
公
司
工
人
罷
工
， 

此
時
予
以
干
涉
，
以
立
法
解
决
此
項
工
潮
" 

剛
剛
開
始
而
已
，
農
民
尙
未
受
到
任
何
打
季
 

此
次
糾
紛
，
使
雲
市
麥
谷
業
卸
運
工
作
停
頓
 

之
痛
苦
 

不
必
作
基
本
，
不
能
控
制
之
過
度
 

0 

興
奮
，
如
利
用
到
國
會
召
開
特
別
會
議
，
以 

在
過
去
兩
個
半
星
期
以
來
•
勞
工
部
長
 

求
解
决
工
潮
，
將
成
百
大
錯
誤
。 

約
翰
蒙
羅
，
曾
與
加
麥
谷
部
長
奧
杜
良
"
及 

此
次
麥
谷
倉
匸
人
罷
工
糾
紛
，
在
雲
市
 

加
首
相
陶
杜
先
後
發
表
談
話
，
對
各
麥
谷
公
 

發
生
，
一
切
麥
谷
未
能
卸
連
，
僅
有
一 
部
份 

伺
明
確
表
示
，
麥
谷
倉
公
司
對
此
次
工
潮
投
 

小
量
麥
谷
 

運
出
片
士
魯
別
市
及
緬
省
邱
吉
 

訴
事
，
應
與
管
理
麥
谷
負
丁
作
者
談
判
，
根 
雨
港
而
己
。
又
安
省
雷
值
，
大
湖
區
碼
頭
工
 

據
花
路
柏
利
博
士
調
停
報
告
主
張
而
求
解
决
 

人
办
修
行
罷
工
，
出 

貨
阻
滯
•
僅
亦
有
 
一

可
,
小
 
今
陰
晴
不
定
 

明
間
有
陽
光

動

*
高
温
度
七
五
 
低
温
度
五
五

星 朗 
3

雲埠新消防例爭辯難决
編 
善

欧

金
 

雲
高
寺
市
政
*
宣
布
執
行
消
防
安
全
新
小
例
以
來
，
曾

51
起
各
方
面
为
 

爭
讎
和
抗
議
，
遭
遇
計
多
難
帆
，
公
說
公
自
理
、
婆
說
婆
有
理
，
直
至
昨
日

二
，
奮
樓
宇
刖
應
尊
照
去

tii
市
政
飭
令
 

裝
置
的
規
格
爲
止
•
因
舊
樓
宇
要
量
入
爲
出
 

，
不
宜
作
太
浪
費
的
修
改
，
直
至
殘
舊
彼
淘
 

汰
時
，◎
然
殯
要
從
新
改
建
。

三 

舊
樓
宇
業
主
有
權
寧
願
關
門
改
業
 

，
原
有
住
客
，
未
得
適
當
安
置
•
市
府
應
卽
 

負
責
設
法
供
給
適
當
的
房
屋
居
住
。

市
議
會
純
屬
民
選
的
 

構
，
面
對
市
民
 

所
遭
遇
之
困
難
問
 

，
仍
未
能
及
早
尋
求
適
 

當
之
解
决
，
苟
延
下
去
，
到
年
底
下
居
市
選
 

畤
期
，
此
事
义
將
變
成
政
治
之
兵
乓
。

南
參
事
會
議
討
論
，
仍
未
能
獲
得
一
種
較
爲
 

妥
善
的
解
决
，
祗 
*]把
此
碩
消
防
新
市
例
應
 

如
何
執
行
及
修
改
等
問
題
，
暫
移
交
市
府
房
 

屋
委
員
會
處
理
，
這
無
疑
又
可
能
把
事
情
再
 

度
拖
延
敷
衍
一 
個
時
期
，
等
待
獲
得
 
一 種
有
 

利
的
政
治
風
向
■
然
後
作
最
後
的
决
定
。 

消
防
新
市
例
問
 

，
本
報
曾
多
次
提
出
 

討
論
一
事
關
市
民
公
共
安
全
及
福
利
等
間
題
 

，
現
在
铭
別
重
申
主
張
，/
舉
各
項
重
點Q 

次
。J

，
各
項
符
合
国
代
化
爲
準
的
新
法
例
 

，
應
特
别
規
限
新
建0

字
設
計
道
守
。

之
。
否
則
國
會
將
螫
行
一
次
特
別
會
議
，
立 

任
處
理
此
宗
糾
紛
工
潮
。

勞
工
部
長
約
翰
蒙
羅
表
示
，
內
閣
同
僚

小
部
份
貨
運
以
火
車
載
運
往
聖
羅
蘭
河
道
各
 

谗 

之
大
洋
輪
 

運
往
外
國
。

加
西
縛
岸
麥
谷
倉
公
司
與
五
百
五
十
名

s
C
8
 

1r 
n 

S

U.V

及
他
本
人
，
無
意
干
渉
此
宗
爲
時
已
久
之
麥
 
管
理
麥
谷
僱
員
關
係
，
甚
爲
複
雜
，
長
久
時 

谷
糾
粉r

麥
谷
倉
公
司
應
自
行
接
納
他
們
本
 

間
以
來
，
未
見
有
良
好
之
表
現
。 

身
應
負
之
責
任
，
批
准
丄
人
加
薪
要
求
 

依 

部
長
表
示
近
十
年
以
來
、
麥
谷
工
業
合
 

照
尼
路
柏
利
博
士
再
告
書
 
/.建
議
。 

約
解
决
事
一
直
不
容
易
■
理
，
多
經
過
談
判
 

部
長
表
示
國
曾
本
來
可
以
召
開
，
立
法
 
•
外
人
干
涉
幫
忙
 

罷
匸
威
脅
緩
慢
工
作
程
 

以
禽
解
决
糾
紛
，
但
此
舉
必
不
爲
公
司
所
欲
 

度
，
且
又
曾
爲
國
會
干
涉
等
，

而
困
難
重

問
人
員
，
又
將
發
表
第
二
項
硏
究
執
吿
書
， 

討
諭
限
制
執
照
計
将
客
車
。
及
發
出
執
照
手
 

續
锂
序
等
。

他
繕
：
主
張
增
加
有
限
的
計
程
客
車
服
 

務
•
諮
詢
顧
間
研
究
結
果
，
每
名
計
程
客
車
 

車
主 

根
據
現
在
制
度
，
每
一
輛
計
程
客
車
 

投
資
需
費
四
萬
元
左
右
。

16  賣 頁

實
行
之
一
次
舉
動
。 

—l
i
f
t

—

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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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

